中山市人民政府五桂山街道办事处

责令改正通知书 

粤中五桂山检查责字（2025）100号

名称：中山市渝城建筑材料经营部（个体工商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EMB5E21J

法定代表人：汤强

地址：中山市东区街道南盛街三巷27号首层。

经查，你单位承接中山市五桂山桂南御龙山花园天熙小区E2栋901房、E2栋1501房装修工程，后雇佣黎先中在上述工程做贴瓦砖工作，黎先中于2025年6月入场开工，2025年8月底完工退场，你单位在上述工程项目中，存在拖欠黎先中2025年6月至8月劳动报酬合计25750元的行为，违反了《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足额支付工资，不得拖欠或者克扣。”、第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规定，以上事实，询问笔录、对账单、聊天记录、施工出入证等为证。

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以对用人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三）未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在文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改正违法行为，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

足额支付黎先中2025年6月至8月劳动报酬合计25750元，并将相关支付凭证和书面改正报告报送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桂山分局。 

逾期不改正的，我街道办事处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等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如你单位不服本通知，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张少斌（19120596082）、蒋启帆（19120596073） 

联系电话：0760-88203825 

单位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石鼓商业街68号党群服务中心230室

中山市人民政府五桂山街道办事处 

                       （印章）

                        2026年3月31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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